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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灾保险机制研究
———新西兰、土耳其、美国加州、中国台湾、日本案例分析＊

伍国春

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，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）

摘　要　分析总结了新西兰、土耳其、美国加州、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

地震保险制度的特点，依据分析提出：中国需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，政府要在其中承担

主导性职责，同时，巨灾保险需要民营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分工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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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　为什么需要巨灾保险？

　　２０１４年７月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

保险服务 业 的 若 干 意 见》得 到 通 过，意 见 指

出，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 阶 段，不

能适应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需

要，与现 代 保 险 服 务 业 的 要 求 还 有 较 大 差

距，要将保 险 纳 入 灾 害 事 故 防 范 救 助 体 系，
建立巨灾保险制度［１］。

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

家之一。据ＥＭ－ＤＡＴ资 料 统 计，从１９９１年

到２００５年有报 告 的 自 然 灾 害 带 来 的 经 济 损

失，从金额上 计 算 居 首 位 的 是 美 国（３　６４９．４
亿美元）、第 二 位 是 日 本（２　０８８．８亿 美 元）、
中国居第三位（１　７２３．６亿美元）［２］。我国自然

灾害损失具有灾种多、小灾大害的 特 点。伴

随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，自然灾害造成

的经济损失 额 不 断 增 加，仅２００８年 汶 川 地

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８　５２３亿元，地

震影响人 口 达４　６２５万 人［３］。汶 川 地 震 后 我

＊ 收稿日期：２０１４－０７－２４；修回日期：２０１４－０９－２７。

国政府依靠临时出台的各种救济政策，帮助

受灾群众重建和修理住房，在灾后３年完成

了住房恢复重建任务。但是，恢复重 建 中 出

现了房款尚未还清，住房即损坏的 情 况。建

立包括 巨 灾 保 险 在 内 的 多 元 的 灾 害 救 助 体

系，是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提出的现实问题。
在许多发达国家，巨灾保险往往作为灾

害救助机制的补充。在美国部分地 区，对 洪

水和恐怖活动均采用政策性保险的方式来分

散风险。在火灾风险管理方面，俄罗 斯 主 要

依靠采用自愿和强制保险相结合的方式。在

德国，参与州消防立法的委员中必须保证有

保险公司的防灾防损人员参与立法。
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背景，一方面在于

巨灾之后的经济损失增高，另一方面在于对

受灾者施以 人 道 主 义 救 助 思 想 的 日 益 普 及。
伴随经济发展，受灾者恢复到灾前生活水平

所需要的资金额不断提高，对受灾者施以多

元化的援助是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。当个人

不能完全弥补灾害损失时，从社会、政 府 和

市场三方实施援助成为必然。本文通过梳理

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震灾害保险制度，对我



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提出建议。

２　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震灾害保险制

度

　　由于面临的自然灾害的灾种不同，国际

自然灾害保险的侧重点也略有不同。挪威将

自然灾害 保 险 强 制 附 带 在 火 险 中（附 表１）。
新西兰、日本、美 国 加 州、中 国 台 湾 都 在 环

太平洋地震 带 上，地 震 风 险 极 高，４个 国 家

和地区均在政府主导下实施了地震保险。土

耳其在欧亚板块、阿拉伯板块、非洲 板 块 和

安纳托 利 亚 板 块 的 挤 压 下，国 内 活 断 层 很

多，地震风险很高，在世界银行的援 助 下 建

立了地震保险制度。本报告主要以如上国家

和地区为例，就地震保险现状及再保险机制

做一说明。

２．１　新西兰地震保险［４］

新西兰地震保险起源于１９４２年惠灵顿８
级大地震，地震导致众多的建筑物被摧毁和

破坏，震后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，许 多 建 筑

多年都未能修复。于是，政府为帮助 大 众 灾

后重 建，制 定 了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ａｎｄ　Ｗａｒ　Ｄａｍ－
ａｇｅ　Ａｃｔ　１９４４，为 地 震 及 战 争 损 坏 提 供 保 险

资助。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 制 定 地 震 委 员 会 法

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　Ａｃｔ　１９９３），该 法

是理解新西兰地震灾害保险的基础。

２．１．１　运营主体

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（以 下 简 称

ＥＱＣ）作为新西兰地 震 保 险 和 自 然 灾 害 基 金

管理法人，是政府全资拥有的法人。１９８８年

设立ＥＱＣ，政府从国债全 额 出 资１５亿 新 西

兰 元 作 为 自 然 灾 害 基 金（Ｎａｔｕｒａｌ　Ｄｉｓａｓｔｅｒ
Ｆｕｎｄ）的 本 金。ＥＱＣ基 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Ｃｏｍ－
ｍｉｓｓｉｏｎ　Ａｃｔ　１９９３管 理 运 营 自 然 灾 害 基 金，
收取保费、再 保 险 补 贴、支 付 保 险 金 等，并

为防灾减灾研究提供资助。ＥＱＣ保险从自然

灾害基金支付。截至到２００６年６月末，自然

灾害基金 已 经 累 积 到 了５０．２亿 新 西 兰 元。
由于政 府 提 供 担 保，不 论 任 何 时 候ＥＱＣ都

会提供保险赔偿，所以其被保险评级机构定

为ＡＡＡ。２００６年６月末，ＥＱＣ保费和投资

收益约为７．４３亿新西兰元。
运营ＥＱＣ的理事 会 有５～９人，任 期３

年，一般 工 作 人 员 有２０人（２００６年７月）。
由于工作 人 员 人 数 有 限，当 发 生 大 地 震 时，

ＥＱＣ会启动巨灾应对项目（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　Ｒｅ－
ｓｐｏｎｓｅ　Ｐｒｏｇｒａｍ，ＣＲＰ），准备应对巨灾所需

的人员培训和设施维护等。该应对项目的目

的在 于 保 证 和 提 高 ＥＱＣ 的 业 务 能 力，即

ＥＱＣ假设，如果发生大地 震 同 时 产 生２０万

件保费支付请求，其所需要的行动计划。

２．１．２　保险内容

新西兰地震 保 险 有ＥＱＣ保 险 和 民 营 保

险公司运营的两种保险。ＥＱＣ地震保险是附

带 在 火 灾 保 险 中 的 地 震 自 然 灾 害 保 险

（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ａｎｄ　Ｎａｔｕｒｅ　Ｄｉｓａｓｔｅｒ　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，
新西兰国 内 简 称ＥＱ　ｃｏｖｅｒ，以 下 简 称ＥＱＣ
保险），ＥＱＣ保险为强制险。

法律规 定 ＥＱＣ保 险 为 火 险 自 动 附 带，
因而投保民 营 保 险 公 司 的 火 险 时 自 动 投 保。
保险对象是住宅、宅基地和家庭财 产。保 险

的目的 是 赔 偿 民 众 的 房 屋 等 日 常 生 活 必 须

品，以满足居民灾后的基本生活需 求。保 险

对因地震、火 山、滑 坡、海 啸 等 引 起 的 火 灾

导致的损 失 提 供 赔 付，对 住 宅 还 赔 付 暴 风、
洪水导致的损失。大门、围栏、路、汽车、首

饰、工艺品、游泳池等，则不在赔偿之列。地

震后处理房 屋 废 墟 所 需 的 费 用 由ＥＱＣ保 险

赔付，暂住在饭店等产生的费用可通过民营

保险公司 赔 付，ＥＱＣ不 赔 付。ＥＱＣ保 险 对

建筑物的 赔 付 上 限 是１０万 新 西 兰 元，家 庭

财产的赔付上限为２万新西兰元，对宅基地

的赔付根据市场价格赔付。

ＥＱＣ保险 的 特 点 是 保 费 和 地 震 风 险 无

关，采取全国统一费率。保险费率为５０新西

兰元投保１０万 新 西 兰 元，加 上 税 实 际 花 费

５６．２５新西兰元。ＥＱＣ保 险 金 通 过 保 险 公 司

和中介收缴。目前，ＥＱＣ估计全国住宅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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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９０％，家庭财产投保率８０％。
民营保险 公 司 运 营 的 保 险 Ｎａｔｕｒａｌ　Ｄｉｓ－

ａｓｔｅｒ　Ｄａｍａｇｅ　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作 为 火 灾 保 险 的 特

别约定条款，补充ＥＱＣ保险。由于ＥＱＣ只

能提供相当于新西兰住房价格５５％的补偿，
民营保险公司的地震保险作为补充，可以为

住房其他损失和企业损失提供保险。

２．１．３　保险金支付计划

新西兰保险支付计划分为５层。
第１层，由ＥＱＣ存在银行的现金支付，

上限为２亿新西兰元。该部分资金由于作为

现金存在银行户头，具有极好的流 动 性，保

证灾后能够及时赔付。
第２层，是２亿～７．５亿 新 西 兰 元，这

部分资 金 共 计５．０５亿 新 西 兰 元，又 分 为３
层。①ＥＱＣ存 在 银 行 户 头 内 的５　０００万 新

元，②卖掉政府国债后筹集的２．３亿新西兰

元（该 部 分 资 金 受 市 场 波 动 的 影 响 会 有 出

入），③再保险金２．７亿新西兰元。
第３层，７．５亿新西兰元～２０亿新西兰

元部分，１２．５亿新西兰元的资金全额由再保

险金支付。第２层和第３层的再保险从全世

界再保险市场获得。
第４层，２０亿 新 西 兰 元～５２亿 新 西 兰

元部分，３２亿新西兰元的资金来源同第２层

卖出国债所得。
第５层，超过５２亿新西兰元部分，由政

府补足ＥＱＣ支付能力不足部分。
以上保险计划说明，ＥＱＣ不光建立巨灾

风险基 金，还 利 用 国 际 再 保 险 市 场 分 散 风

险。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ＥＱＣ支付能力时，
政府将发挥托底作用。为此，ＥＱＣ每年会支

付给政府一定的保证金。

２．２　土耳其地震保险［５］

土耳其政府对地震后住宅的补偿标准比

较高，所 以 住 宅 所 有 者 的 地 震 保 险 没 有 普

及，但是１９９９年土耳其大地震后，土耳其政

府认识到需要一个代替仅仅由政府负担地震

风险的制度，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，土 耳 其

建立了ＴＣＩＰ（Ｔｈｅ　Ｔｕｒｋｉｓｈ　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　Ｉｎ－
ｓｕｒａｎｃｅ　Ｐｏｏｌ，ＴＣＩＰ）制度。

２．２．１　运营主体

ＴＣＩＰ属于具 有 公 共 企 业 地 位 的 非 营 利

团体，其组织机构如图１所示。

图１　ＴＣＩＰ组织机构

　　运营理事会负责ＴＣＩＰ的运营和监督，７
名成员由首相、财务部、公共事业部 代 表 和

资本市场理事会、保险事业协会、运 营 担 当

者、地震学家等组成。运营公司每５年向民

营机构招标。保险代理店主 要 负 责ＴＣＩＰ的

国内代理，法律规定在土耳其国内提供损失

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都有销售地震保险的义

务，制度建立当初认定了２４家保险公司。

ＴＣＩＰ的资 金 主 要 用 于 保 险 赔 付、再 保

险、组织运营 费、宣 传、咨 询 和 科 学 研 究 以

及支 付 保 险 公 司 的 手 续 费。ＴＣＩＰ财 源 主 要

依赖住宅所 有 者 支 付 的 保 险 金，２００６年１０
月其年保 险 总 金 额 为１．９６８亿 土 耳 其 里 拉

（约合１．４亿 美 元，２００６年 外 汇 牌 价 为１美

元＝１．４土 耳 其 里 拉）。由 于 ＴＣＩＰ财 源 不

足，面临如果一旦发生大地震，保险 金 支 付

严重依赖再保险的状况。

２００５年以 前 世 界 银 行 为 土 耳 其 提 供 技

术咨询、接 受 再 保 险，以 贷 款 方 式 对 ＴＣＩＰ
提供资金援助。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

度，分别提 供 了１　５００万 美 元 资 金，２００３和

２００４年 度 分 别 提 供 了２　０００万 美 元 资 金。

２００６年以 后 除 了 贷 款，世 界 银 行 不 再 负 责

２２ 国　际　地　震　动　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２０１５年



ＴＣＩＰ的运营。

２．２．２　保险内容

土耳其在１９９０年 后，向 国 外 开 放 了 再

保险市场，实现了再保险自由化，保 险 业 务

不断扩大，到２００４年其保险市场达４６亿美

元。土耳其地震保险分强制地震保险和非强

制地震保险两种，强制地震保险依据５８７号

法令，由民营保险公司销售，主要针 对 国 内

公共建筑物之 外 的 所 有 住 宅（农 村 住 宅 为 非

强制对象）。非 强 制 地 震 保 险 由 民 营 保 险 公

司经营和销售，可对强制地震保险超出保险

范围部分提供保险。两种保险费率均由财务

部决定，各 保 险 公 司 执 行 统 一 费 率。ＴＣＩＰ
保险为地震 导 致 的 全 部 物 资 损 失 提 供 赔 付。
建筑物类型和套内面积不同，其赔付上限亦

不同。其中损失不足２％为免责部分，２％以

上赔付。

２．２．３　再保险

ＴＣＩＰ设立 时，为 了 支 付 风 险 费 用，首

先向世界银行借款，其他资金从再保险市场

筹集。为了对投保者负责，政府最终 承 担 了

ＴＣＩＰ再 保 险 的 最 终 责 任。也 就 是 当 大 地 震

发生后，赔付资金不够时政府追加 支 付，为

了减少再保险购买额，当时采取了自己拥有

和增加世界银行融资的方针。但是，从２００６
年开始，土 耳 其 放 弃 了 向 世 界 银 行 的 融 资，
转为全部向再保险市场融资。

２００５年以 后 的 土 耳 其 再 保 险 项 目 没 有

公开，但是根据已有的材料，有两点 可 以 确

认：①２００４年之前的再保险项目包含世界银

行资金，２００５年之后不包含；②２００７年再保

险支 付 能 力 为１０亿 欧 元，再 保 险 方 案 分６
层，损失在０．８亿欧元以内由ＴＣＩＰ自有资

金赔付，其余分０．８亿～１．５亿欧元、１．５亿

～２．５亿、２．５～４．２５亿 欧 元、４．２５亿～６．
２５亿欧元、６．２５亿～１０亿 欧 元 分 别 由５家

再保险公司支付。

２．３　加州地震保险［６］

１９９４年１月Ｎｏｒｔｈｒｉｄｇｅ地震后，保险公

司共支付１５０亿美元保险金，为美国保险史

上的最高记录，其后很多保险公司纷纷撤出

地震保险。由于住宅地震保险难以 买 到，加

利福尼亚州政府于１９９６年设立了地震保险，
运营 主 体 为 加 州 地 震 局（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　Ｅａｒｔｈ－
ｑｕａｋｅ　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，ＣＥＡ）。加州地震保险有两

种，即ＣＥＡ地 震 保 险 和 民 营 保 险 公 司 提 供

的地震保险。

２．３．１　运营主体

ＣＥＡ由政府机构运营，组织机构分理事

会、咨询委员会和职员３部分。理事会成员

５名，其中 州 长、州 保 险 长 官 和 州 财 务 官 有

投票权，上院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和下院议长

没有投票权。职员控制在２５人以内，均为公

务员。

ＣＥＡ属地方性保险，加州政府参与部分

支付，联 邦 政 府 不 参 与。ＣＥＡ 资 金 来 自 民

间，其保险机构信用评级为Ａ。ＣＥＡ提供地

震保险和发行债券，发行和接受面向住宅市

场的地震保险债券，其运营经费不得超过地

震保险金的３％。资产约为２５亿美元（２００５
年１２月末统计数字）。

２．３．２　运营机制

ＣＥＡ设立之初，有１２家保险 公 司 参 与

ＣＥＡ项目，到２００６年１１月末一共有１８家

保险 公 司 参 与 ＣＥＡ 项 目。保 险 公 司 购 买

ＣＥＡ发 行 的 地 震 债 券、为 其 代 收 地 震 保 险

金，保险金１０％为保险公司收入。加入ＣＥＡ
业务的保险公司需要有在加州销售保险的资

质，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ＣＥＡ成 立 之 时，加 入

ＣＥＡ保险业务的公司要提供１０亿美元的事

业基金。
通过加入ＣＥＡ，大保险公司如果一次支

付保险 金 额 过 大，可 以 采 取 分 期 支 付 的 方

式，小保险 公 司 通 过ＣＥＡ 分 担 风 险。ＣＥＡ
提供 的 地 震 保 险 占 加 州 地 震 保 险 业 务 的

７０％，另 有３０％地 震 保 险 由 没 有 加 入ＣＥＡ
的保险 公 司 提 供。由 于 公 众 已 经 把ＣＥＡ地

震保险认可为住房地震保险的标准，因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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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民 营 保 险 公 司 大 多 以 ＣＥＡ 标 准 或 优 于

ＣＥＡ的标准，提供地震保险商品。

２．４　台湾地区的地震保险［７］

１９９９年９月 集 集 大 地 震 死 亡２　５００多

人，伤１１　３００多 人，建 筑 物 损 失 达４　５００亿

日元。由于当时台湾没有地震保险，家 庭 或

企业保险均以火灾自愿非强制性附加地震特

别约定条款的形式投保，再保险也由台湾岛

内外的再保险市场承担，１９９８年台湾火灾保

险的地震保险附加险投保率仅为１．０８％，住

宅地震保 险 作 为 火 险 附 加 险，投 保 率 极 低，
对受灾者的援助以政府和民间援助为主，地

震保险没有发挥作用。政府主要对全部倒塌

和部分倒塌房屋提供资金援助，也采取了公

有住宅半价或提供应急板房、租金补贴等措

施。
集集地震后，台湾出台了台湾住宅地震

保险 池（Ｔａｉｗａｎ　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　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　Ｉｎ－
ｓｕｒａｎｃｅ　Ｐｏｏｌ，ＴＲＥＩＰ），这 是 一 个 官 民 一 体

的制度，由 台 湾 地 区 保 险 公 司 发 起 共 同 保

险、基金以 及 保 险 公 司 再 保 险，并 且 政 府 参

与分担地震风险。

２．４．１　地震保险内容

ＴＲＥＩＰ为由 销 售 火 灾 保 险 的 公 司 统 一

销售的火险强制附加险，全台湾采取统一的

保险费率，一次地震支付保险总金额上限为

６００亿台 币。主 要 投 保 对 象 为 住 宅 建 筑 物，
为由于 地 震 导 致 的 直 接、间 接 损 失 提 供 保

险。超过部分可以按一定比例削减。为 价 值

１２０万台币建筑物投保需１　４５９台币，如果住

房完全倒 塌，统 一 支 付１８万 台 币 临 时 生 活

费。民营保险公司负责销售基于该制度的地

震保险，或其他地震保险。
台湾的地震保险制度为保险公司向住宅

地 震 保 险 基 金（Ｔａｉｗａｎ　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　Ｅａｒｔｈ－
ｑｕａｋｅ　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　Ｆｕｎｄ，ＴＲＥＩＦ）再 保 险，

ＴＲＥＩＦ把部 分 保 险 责 任 向 政 府 和 再 保 险 市

场、受保公司再再保险。

ＴＲＥＩＦ收入 包 括 住 宅 地 震 保 险 的 纯 保

险金收入和管理费收入。２００６年其收入额为

１４亿台币，比前年增加２７．０１％。根据２００１
年制定的《财 团 法 人 住 宅 地 震 保 险 基 金 管 理

办法》，每年年末ＴＲＥＩＦ收入总额减去当年

业务支出和必要的运转费用后的余额全部作

为 特 别 准 备 金，只 能 用 于 保 险 金 的 支 出。

２００３年以后，为了强化住宅地震保险支付能

力，另外发行巨灾基金（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　Ｂｏｎｄ），
收入纳入特 别 准 备 金。从２００３年 开 始 连 续

发行３年，共计筹集３４亿台币（约１亿美元）
巨灾基金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共计累积特别准

备金４３．８亿台币。
自从２００２年引入ＴＲＥＩＦ住宅地震保险

后，地震 保 险 投 保 率 由２００２年 的２．０７％，
扩大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２．００％。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后，
开始把由于地震原因导致的海啸以及洪水损

失也纳入地震保险赔付。

２．４．２　再保险机制

台湾的再保险最初为５００亿台币４层再

保险机制，伴随投保量上升，２００７年上限提

高到６００亿台币，５层再保险机制。第１层，
以２４亿台币为上限，由２０家会员保险公司

和中央保险公司共同出资；第２层，２４亿台

币～１７６亿台 币，为 政 府 保 证 住 宅 地 震 保 险

基金（ＴＲＥＩＦ）；第３层，２００亿台币～４００亿

台币，为再保险；第４层，８０亿台币的政府

保证 的 ＴＲＩＥＦ；第５层，４８０亿 台 币～６００
亿台币，约１２０亿台币损失由政府承担。

２００６年 数 据 显 示，ＴＲＩＥＦ资 金 占 到 纯

保险金的５６％，再保市场占１８．９％，共同保

险占１７．５％，政府占７．５％。

２．５　日本地震保险［８］

２．５．１　日本地震保险内容

日本 在１９６４年 新 瀉 地 震 之 后，于１９６６
年建立了地震保险制度，之后其内容逐步扩

充完善。日本地震保险的特点是由政府对再

保险进行 责 任 分 担 和 支 援。《关 于 地 震 保 险

的法律》和《关于地震保险的法律实施令》中，
对该制度的基本运营方式进行了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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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地 震 保 险 由 民 间 保 险 公 司 承 接 保

单，然后再由保险公司通过日本再保险公司

（ＪＥＲＣ）向政 府 和 民 间 保 险 公 司 部 分 再 再 保

险。地震 保 险 展 业 通 常 与 财 产 保 险 同 时 进

行，通过保险代理店销售。日本地震 保 险 为

火险必带附加险，投保人可以选择不投附加

险。保险对象主要为居住建筑物和生活用动

产。保费根据地区风险和建筑物年 限、抗 震

设防标准和是否实施抗震诊断等而不同。该

保险的赔付 上 限 为 建 筑 物５０００万 日 元，生

活用动产１０００万 日 元。一 次 地 震 赔 付 总 上

限额为５．５兆日元，超过５．５兆日元部分按

比例递减。初始免赔（ｆｉｒｓｔ　ｌｏｓｓ）为 损 害 比 率

不足建筑物的３％或动产１０％。
截至２００７年３月，日 本 地 震 保 险 的 保

费收入为１　５５４亿日元，占财产保险全体业

务保费收入的１．７％。虽 然 该 制 度 创 立 之 后

的赔付率没有公开，但是业务质量良好。

２．５．２　日本地震再保险机制

２．５．２．１责任准备金

为了保证地震保险赔付，日本地震保险

有责任准备金。投保人支付的保险金扣除必

要费用后，作为应对大规模地震的责任准备

金。保险公司和政府都有义务累计责任准备

金。
为了能够 在 地 震 灾 害 后 及 时 赔 付 灾 民，

各个保险公司分配的保险金累计责任准备金

由地方再保公司统一保管和运营。为了保证

责任准 备 金 的 安 全，其 投 资 主 要 集 中 于 存

款、国债和政 府 信 托 债 券、货 币 信 托 等。政

府收入的再保险金及责任准备金的收益作为

责任准备金积累，根据特别预算法律和一般

预算法律相区别。

２．５．２．２　政府提供再保险的机制

日本地震保险制度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

提供再保险，其再保险风险没有通过国际再

保险市场分担，完全在国内化解。日 本 再 保

险机制如图２所示。

图２　日本再保险机制

　　（１）由原承保公司和地方再保险公司再

保

在日本营业的原承保公司和地方再保险

公司间 缔 结 有“地 震 保 险 再 保 险 特 别 约 定

（Ａ）”（以下简称为Ａ特约）。根据Ａ特约原

承保公司承保的地震保险合同的所有保险责

任由地方再保险公司承担。

（２）地方再保险公司向政府再再保险

地方再保公司基于和政府间的再保合同

对（１）中 的 部 分 保 险 责 任 向 政 府 再 再 保 险。
与政府间的再再保险基于Ｃ合 同、即“地 震

保险超过损 害 额 再 保 险 合 同”，就 是 当 一 次

地震中保险金的合计超过一定金额时由政府

支付再保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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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地方再保公司到原承保公司再再保

险

地方再保险公司根据合同（１）承 保 的 再

保险责任中，除政府承担责任之外的部分责

任由原承保公司提供再再保险。这根据地方

再保公司为分散责任和原承保公司个别缔结

的“地震再保险特别约定”（Ｂ合同）。

２．５．３　民间和政府的职责划分

根据《日 本 地 震 保 险 法》及 相 关 法 规 条

例，２０１０年 保 险 公 司 和 政 府 的 责 任 分 担 如

图３所示。

　　上图横轴显示一次地震的负担额，纵轴

图３　日本再保险政府和民营保险公司分担比例

显示政府和保险公司的负担比例。根据这个

规模，１　１５０亿日元以内的损失１００％由保险

公司负担，在 此 金 额 以 上 到１兆９　２５０亿 日

元以内部分由政府和保险公司以及再再保险

折半负 担 保 险 金 赔 付。多 出 此 金 额 以 上 部

分，政府再再保险负担９５％，其余部分由保

险公司赔付。按照此原则，赔付金额在１　１５０
亿 日 元 以 内 时，１００％ 由 保 险 公 司 赔 付；

１　１５０亿日元～５　０００亿日元时，１　１５０亿日元

以内部分１００％由保险公司赔付，超过１　１５０
亿日元部分保险公司和政府各赔付５０％；当

赔付金超 过２兆 日 元 时，１　１５０亿 日 元 以 内

部分１００％由 保 险 公 司 赔 付，超 过１　１５０亿

日元部分保险公司和政府各赔付５０％，超过

１兆９　２５０亿日元部分保险公司负担５％，政

府负担９５％。

３　小结及对中国的启示

３．１　小结

主 要 介 绍 了 新 西 兰、土 耳 其、美 国 加

州、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地

震保险。新西兰地震保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

独特的地震保险制度［９］。制度特征：①新西

兰政府是实际运营主体；②保险为火险强制

保险；③支付保险金额有上限；④担保范围

不仅局限于地震、也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

赔付；⑤保费统一且低廉。

和新西兰相比，美国加州和日本地震保

险的实际运营主体都是政府，但是美国加州

地震保险系统没有政府资金的投入，日本对

总地震保费支付资金设有上限，新西兰政府

的资金投入 没 有 上 限。新 西 兰 的ＥＱＣ和 日

本地震再保 险 公 司 承 担 的 职 责 相 同，但 是，

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是公司形态，资金为全

民间资本，这 一 点 和ＥＱＣ不 同。美 国 加 州

的ＣＥＡ和新西兰ＥＱＣ组织形态相同，日本

地震再保险公司和美国加州ＣＥＡ均为民间

全额出资，和新西兰ＥＱＣ政府全资不同。

国际再保险市场为新西兰地震保险提供

部分再保险，日 本 地 震 保 险 由 于 金 额 巨 大、

地震风险高，国 际 再 保 险 公 司 不 为 其 承 保，

全部风险均在日本国内，并通过政府和民间

公司的再再保险分担。

与新西兰、美国加州和日本不同，土耳

其地震保险制度建立在世界银行的 帮 助 下，

其保费因地震风险、建筑物形态等的不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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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。台湾地区地震保险和新西兰一样，采

取统一费率。台湾地区靠发行巨灾基金筹集

积累赔付资金。

３．２　启示

通过比较分析如上国家和地区地震保险

的特点和再保险机制，可以明确建立地震保

险制度，为住宅提供赔付资金，减少地震之

后的巨额损失，可以化解单纯依赖政府赔付

导致的社会压力，为各国所采用。
（１）中国需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，尤其

要为住宅提供保险理赔，通过市场机制减少

灾后政府救助的负担。
（２）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，巨灾保险制

度的建立不能单纯依靠民营保险公司，由于

巨灾保险的公益性，需要政府在其中承担主

导性责任。
（３）巨灾保险需要民营保险公司和政府

的分工合作，建立自然灾害保险基金、发行

债券等方式都有助于累积用于理赔的资本本

金。
（４）目前我国财政状况良好，是建立自

然灾害保险基金的绝佳时机。

（作 者 电 子 信 箱，伍 国 春：ｇｕｏｃｈｕｎｗｕ＠ｃｅａ－
ｉｇｐ．ａｃ．ｃ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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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表
１
　

典
型

国
家
／

地
区

地
震

保
险

制
度

比
较
①

项
目

日
本
②

美
国

（加
利

福
尼

亚
州
）

新
西

兰
土

耳
其

中
国

台
湾

墨
西

哥
冰

岛
西

班
牙

挪
威

１
制

度
名

称

地
震

保
险

以
１９
６４

年
新

!
地

震
为

契
机

在
１９
６６

年
以

《有
关

地
震

保

险
的

法
律
》

为

基
准

成
立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Ｉｎ


ｓｕ
ｒａ
ｎｃ
ｅ

从
１９
９６

年
１２

月
开

始
接

受
投

保
（

由
于
１９
９４

年
北

岭
地

震
后

保
险

公
司

纷
纷

撤
出

开
始

制
度

化
）

Ｅ
Ｑ
Ｃｏ
ｖｅ
ｒ

１９
４２

年
惠

灵
顿

地

震
，
１９
４４

年
以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＆
Ｗ
ａｒ

Ｄａ
ｍ
ａ ｇ
ｅ
Ａｃ
ｔ
１９
４４

为
基

础
设

立
。

１９
９３

年
修

改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Ｃｏ
ｍ

ｍｉ
ｓｓ
ｉｏ
ｎ
Ａｃ
ｔ
，

成

为
把

自
然

灾
害

特

殊
化

的
保

险

地
震

特
别

约
定

地
震

保
险

１９
９９

年
伊

兹
米

特
地

震
后
，

作

为
城

市
地

震
灾

害
补

偿
手

段
之

一
，

由
土

耳
其

政
府

出
面
，

设

立
Ｔ
ＣＩ
Ｐ

住
宅

建
筑

物
地

震
保

险
系

统

１９
９９

年
集

集
地

震
后
，

作
为

地

震
灾

害
补

偿
手

段
，


台
湾

政

府


参
与

并
于

２０
０２

年
４

月
开

始
的

制
度

地
震

保
险

１９
８５

年
墨

西
哥

地
震

后
作

为
地

震
灾

害
补

偿
手

段
之

一
，

由
民

间
保

险
公

司
设

计

自
然

灾
害

保
险

以
１９
７３

年
火

山
爆

发

为
契

机
， １
９７
５

年
基

于

《冰
岛

自
然

灾
害

保
险

法
》设

立
自

然
灾

害
保

险
制

度

异
常

风
险

保
险

１９
５４

年
开

始
把

地

震
、

洪
水
、

风
暴
、

海

啸
、

火
山
、

陨
石

等
导

致
的

自
然

灾
害
、

以

及
内

战
、

恐
怖

活
动

等
导

致
的

社
会

混
乱

带
来

的
损

失
，

作
为

补
偿

对
象
，

设
立

的

制
度

自
然

灾
害

保
险

为
了

以
保

险
补

偿
因

自
然

灾
害

导
致

的
损

失
， １
９８
０

年
作

为
司

法
部

管
辖

的
独

立
机

构
成

立
挪

威
自

然
灾

害
基

金
（ Ｎ
ｏｒ
ｗｅ
ｇｉ
ａｎ

Ｎａ
ｔｕ
ｒａ
ｌ
Ｐｅ
ｒｉｌ
ｓ
Ｐｏ
ｏｌ
）

２
运

营
主

体

（国
家

参
与
）

民
间

保
险

公
司

民
间

保
险

公
司

承
接

的
保

单
全

部
向

日
本

地
震

再
保

险
公

司

（ Ｊ
Ｅ
Ｒ
Ｃ
）再

保
险

ＪＥ
Ｒ
Ｃ

向
政

府

和
民

间
保

险
公

司
部

分
再

再
保

险

Ｃａ
ｌｉｆ
ｏｒ
ｎｉ
ａ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
Ａｕ
ｔｈ
ｏｒ
ｉｔ
ｙ

（ Ｃ
Ｅ
Ａ
：

州
地

震

公
司
）；

州
政

府

参
与

部
分

支

付
、

联
邦

政
府

不
参

与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Ｃｏ
ｍ

ｍｉ
ｓｓ
ｉｏ
ｎ

（ Ｅ
Ｑ
Ｃ
：地

震
委

员

会
），

超
过
Ｅ
Ｑ
Ｃ

支
付

能
力

的
政

府

全
额

负
担

超
出

部

分

民
间

保
险

公
司

为
承

保
方

ＴＣ
ＩＰ

（ Ｔ
ｈｅ
Ｔｕ
ｒｋ
ｉｓ
ｈ

Ｃａ
ｔａ
ｓｔ
ｒｏ
ｐｈ
ｉｃ

Ｉｎ
ｓｕ
ｒａ
ｎｃ
ｅ

Ｐｏ
ｏｌ
）

Ｔ
ＣＩ
Ｐ

是
公

共

企
业

非
营

利
团

体
，

由
财

政
部

主
管
Ｔ
ＣＩ
Ｐ

的

地
震

保
险

Ｔ
Ｒ
ＥＩ
Ｆ
（ Ｔ
ａｉ
ｗａ
ｎ

Ｒｅ
ｓｉ
ｄｅ
ｎｔ
ｉａ
ｌ

Ｅａ
ｒｔ
ｈ ｑ
ｕａ
ｋｅ
Ｉｎ


ｓｕ
ｒａ
ｎｃ
ｅ
Ｆｕ
ｎｄ
）

Ｔ
Ｒ
ＥＩ
Ｆ

是
政

府

担
保

的
财

团
法

人

民
间

保
险

公
司

为
最

初
受

保
方

国
家

机
关
Ｃ
Ｎ
ＳＦ

（ Ｃ
ｏ
ｍｉ
ｓｉ
ｏｎ
Ｎａ
ｃｉ
ｏｎ
ａｌ

ｄｅ
Ｓｅ
ｇｕ
ｒｏ
ｓ ｙ
Ｆｉ
ａｎ


ｚａ
ｓ
）

监
督
、

限
制

作

为
民

间
保

险
的

地
震

保
险

冰
岛

自
然

灾
害

保
险

公

司 政
府
１０
０
％

所
有

公

司
，

但
是

和
一

般
保

险

公
司

一
样

独
立

核
算
、

运
营
；

金
融

监
督

局
在

其
支

付
困

难
时

为
其

向

民
间

金
融

机
构

融
资

提

供
担

保

Ｃ
ＣＳ
（
Ｃｏ
ｎｓ
ｏｒ
ｃｉ
ｏ
ｄｅ

Ｃｏ
ｍ
ｐｅ
ｎｓ
ａｃ
ｉｏ
ｎ
ｄｅ
Ｓｅ


ｇｕ
ｒｏ
ｓ
）

１９
５１

年
设

立
暴

动
风

险
补

偿
协

会
这

一
公

共
保

险
业

务
团

体
；

其
后

在
１９
５４

年
变

更

为
Ｃ
ＣＳ
，

成
为

发
生

自
然

灾
害

或
社

会
混

乱
时

进
行

赔
偿

的
国

营
保

险
公

司

Ｎｏ
ｒｗ
ｅ ｇ
ｉａ
ｎ
Ｎａ
ｔｕ
ｒａ
ｌ

Ｐｅ
ｒｉ
ｌｓ
Ｐｏ
ｏｌ

司
法

部
管

辖
的

独
立

机
构

３
承

保
方

式

火
险

必
带

附
加

险 根
据

投
保

人
意

愿
也

可
以

不
带

附
加

险

火
险

附
加

险

（任
意
）；

法
律

规
定

火
险

签
约

时
保

险
公

司
有

义
务

说
明

附
加

地
震

保
险

内
容

火
险

附
加
（自

动
）

火
险

附
加

任
意

险

强
制

保
险

除
了

属
于

公
共

事
业

的
建

筑
物

和
村

庄
以

外
的

全
部

建
筑

有
投

保
义

务

强
制

保
险

强
制

附
带

在
火

险
中

地
震

保
险

和
火

险
可

以
分

开
接

受
投

保

但
是

实
际

上
地

震
保

险
投

保
人

均
１０
０
％

投
保

了
火

险

火
险

附
加
（自

动
附

加
）

投
保

火
险
（建

筑
物

为

强
加

险
、

家
庭

财
产

为

任
意
）

时
自

动
附

带
自

然
灾

害
保

险
；

但
是
，

虽
然

公
共

基
础

设
施

有

附
带

自
然

灾
害

保
险

的

义
务
，

也
可

以
投

保
国

外
的

民
间

保
险

保
险

火
险

保
险
、

多
风

险

保
险
、

损
失

保
险
、

生

命
保

险
等

根
据

法
律

制
定

的
保

险
的

强
制

附
加

险

强
制

保
险

强
制

附
带

在
火

险
中

４
保

险
对

象

物
件

居
住

建
筑

物
、

生
活

用
动

产

住
宅
、

家
庭

财

产

住
宅

建
筑
、

家
庭

财
产
、

宅
地

住
宅

建
筑
、

家

庭
财

产
、

企
业

建
筑

"
强

制
#

特
定

地
区

内
的

住
宅

"
任

意
#

村
落

建
筑
、

商
业

建

筑
、
１９
９９

年
以

后
的

建
筑

住
宅

建
筑

住
宅

建
筑
、

企
业

建

筑
、

工
厂
、

生
活

用

动
产

"
强

制
#

建
筑

物
、

公

共
基

础
设

施
"

任
意

#
动

产

居
住
、

商
业

用
建

筑

物
及

其
收

容
物
；

人

员
伤

害
、

生
命

损
失
，

企
业

事
业

损
失

建
筑

物
、

农
园
、

住

所
、

别
墅

相
邻

的
庭

院
家

具
、

器
材
、

建

筑
工

具
、

保
险

书
中

明
确

标
示

的
物

品

８２ 国　际　地　震　动　态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２０１５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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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
附

表
１

项
目

日
本
②

美
国

（加
利

福
尼

亚
州
）

新
西

兰
土

耳
其

中
国

台
湾

墨
西

哥
冰

岛
西

班
牙

挪
威

５
抵

押
风

险

地
震
、

火
山

喷
发

或

是
由

于
以

上
灾

害
引

起
的

海
啸

导
致

的
损

坏
、

火
灾
、

掩
埋
、

流

失
等

的
损

失

由
于

地
震

带
来

的
损

失
（地

震
导

致
的

火

灾
由

火
灾

保
险

承

付
）；

有
临

时
费

用

地
震
、

滑
坡
、

火
山
、

地
热

活
动
、

海
啸

导

致
的

损
失

和
火

灾
损

失
；

宅
地

在
上

述
灾

害
的

基
础

上
附

带
暴

风
、

洪
水

等
带

来
的

损
失
；

家
庭

财
产

损

失
有

收
拾

残
留

物
的

费
用

地
震
、

滑
坡
、

火
山
、

地
热

活

动
、

海
啸

导
致

的
损

失
和

火
灾

损
失
；

有
临

时

费
用

地
震

导
致

的
全

部
物

资
损

失

地
震

导
致

的
直

接
、

间
接

损
失

地
震
、

火
山

地
震
、

火
山
、

滑
坡
、

雪
崩
、

洪
水

地
震
、

洪
水
、

暴
风
、

海
啸
、

火
山
、

陨
石

落

下
等
；

恐
怖

活

动
、

暴
动

等
导

致
的

社
会

混
乱

滑
坡
、

洪
水
、

暴
风
、

暴
风

导

致
的

水
灾
、

地

震
、

火
山

导
致

的
损

失

６ 利
率

０
．５
０
‰
～
３
．１
３
‰
；

等
地
（ ４

区
分
）、

建

筑
物

构
造
（ ２

区
分
）

的
８

分
；

有
根

据
抗

震
等

级
、

建
筑

年
限
、

免
震

建
筑

物
、

抗
震

诊
断

等
的

打
折

制
度

（为
缓

和
巨

变
，

即
使

处
于

同
一

级
别

地

区
，

也
可

能
利

率
不

同
）

最
低
： ０
．３
６
‰
、

最
高

９
．０
０
‰
；

地
区
： １
９

区
划
（

根
据
ＺＩ
Ｐ

码

的
分

类
）；

建
筑

物
构

造
·

建
筑

年
限

划
分

（ ８
类
）、

层
数
（ ２

类
）；

费
率

交
给

Ｅ
Ｑ
Ｅ
Ｃ
Ａ
Ｔ

公
司

计
算

一
律
０
．５
‰
，

没
有

优
惠

制
度

企
业

建
筑

根
据

地
区
、

建
筑

构

造
、建

筑
年

限
、

层
数

不
同

有
区

别
；

住
宅

为
同

一
比

率

住
宅
０
．４
４
‰
～

５
．５
０
‰

等
级
（ ５

区
分
）、

建
筑

物

构
造
（ ３

区
分
）

共
计
１５

区
分

１
．２
１５
８
‰

不
区

分
地

区
、

建
筑

建
筑

物
构

造
、

１２
０

万
台

币
的

投
保

额
的

保
费

为
１４
９

台
币

住
宅

建
筑
０
．１
８
‰
～

３
．５
６
‰
，

等
级
（ １
２

区
划
）；

商
业
、

工
业

建
筑
０
．２
８
‰
～
７
．

２６
‰
，

等
级
（ １
２

区

划
），

层
数
（ ２

区
划
）

以
上

是
根

据
墨

西
哥

保
险

公
司

介
绍
，

另

外
还

有
各

个
公

司
各

自
的

费
率

建
筑

物
、

动
产

一
律

０
．２
５
‰
，

公
共

基
础

设
施

一
律
０
．２
０
‰

住
所
、

公
寓
：

０
．０
８
‰
；

办
公

室
： ０
．１
２
‰

一
律
０
．１
０
‰

７
接

受
保

险

限
度

或
签

约
上

限

附
带

火
灾

保
险

受
保

金
额

的
３０
％
～

５０
％
，

而
且

建
筑

物

５
００
０

万
日

元
、

生
活

用
动

产
以
１
００
０

万

日
元

为
上

限

建
筑

物
：保

险
金

额
；

家
庭

财
产
：
５
００
０
～

１０
０
００
０

美
元
；

临
时

费
用
： １
５０
０
～
１５
００
０

美
元

住
宅

建
筑

Ｎ
Ｚ１
００
００
０
；

家
庭

财

产
Ｎ
Ｚ２
００
００
；

宅
地
，

保
价

企
业

物
件

为
保

价
；

住
宅

物
件

是
保

价

Ｅ
Ｑ
Ｃｏ
ｖｅ
ｒ

赔
偿

额

以
１０

万
Ｙ
Ｔ
Ｌ

（ ７
１
５０
０

美
元
）

为
上

限
，

而
且

建
筑

物
类

型
、

套
内

面
积

不
同

上
限

额
不

同

１２
０

万
台

币
，

保
险

金
额

不
足

１２
０

台
币

时
按

比
例

保
费

由
优

惠

原
则

上
接

受
保

险
额

度
投

保
，

但
是

对
位

于
墨

西
哥

市
等

地
震

高
风

险
地

区
的

建
筑

物
仅

保
评

估
价
７０
％

～
９０
％

没
有

接
受

保
险

额
度

限
制

没
有

接
受

保
险

额
度

限
制

没
有

接
受

保
险

额
度

限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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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续
附

表
１

项
目

日
本
②

美
国

（加
利

福
尼

亚
州
）

新
西

兰
土

耳
其

中
国

台
湾

墨
西

哥
冰

岛
西

班
牙

挪
威

８
保

费
支

付

上
的

限
制

一
次

地
震

等
总

额
５
．

５
兆

日
元
（ ５
．５

兆
日

元
以

上
时

可
以

按
比

例
消

减
）；

损
害

比
率

不
足

建
筑

物
３
％
（动

产
１０
％
）时

免
赔

一
次

地
震

总
额

约
９６

亿
美

元
（ ２
００
９

年
９

月
时

价
），

不
足

时
可

以
按

比
例

消
减
；

免

责
金

额
：

保
险

金
额

的
１５
％
（ １
９９
９

年
以

后
可

选
１０
％
）

按
照

实
际

损
失

赔

偿
：

以
再

调
剂

资
金

额
为

基
础

免
赔

额
如

下
：

建
筑

物
：

损
失

额
＞

Ｎ
Ｚ
＄
２０
００
０
１
％
；

损
害

额
≤
Ｎ
Ｚ

＄
２０
００
０
；

家
庭

财
产

Ｎ
Ｚ
＄
２０
０
；

宅
基

地
：

损
害

额
＞
Ｎ
Ｚ
＄
５０
００

１０
％
；

损
害

额
≤
Ｎ
Ｚ

＄
５０
００

Ｎ
Ｚ
＄
５０
０
；

无
上

限
（政

府
保

证
：

无
限

责
任
）

损
失

不
足
２
％

免
责

一
次

地
震

总
额

６０
０

亿
台

币
（高

过
这

一
数

字
时

可
以

按
比

例
消

减
）；

仅
对

房
屋

全
毁

给
予

补

偿
，

修
理

费
用

超
过
５０
％

或
政

府
机

关
没

有
下

令
拆

除
时

不
支

付
保

费

损
害

比
率

不
足
２
％

～
５
％

时
免

责
（根

据

地
区

等
级
）

扣
除

下
述

免
责

金
额

后
支

付
保

费
：

原
则

上
损

失
的
５
％
，

但

是
不

低
于

下
述

金

额
：

建
筑

物
、

动
产
：

７５
００
０

克
朗
；

公
共

基
础

设
施
： ７
５０
００
０

克
朗
。

一
次

自
然

灾

害
的

补
偿

总
额

以
保

险
签

约
总

额
的
１
％

为
上

限
（

超
过

时
按

比
例

消
减
）

没
有

规
定

支
付

保
险

金
上

限
２５

亿
挪

威
克

朗

９
民

营
保

险

公
司

的

作
用

销
售
、

收
款
、

发
行

证
券
、

灾
害

损
失

核

定
、

风
险

的
部

分
再

保
和

持
有

销
售
、

汇
款
、

核
定
、

收
保

金
；

没
有

加
入

Ｃ
Ｅ
Ａ

的
公

司
自

己
出

售
地

震
保

险
（

有
时

会
比
Ｃ
Ｅ
Ａ

条
件

更

优
惠
，

但
是

会
有

不

接
受

新
建

房
屋

投

保
、

特
定

地
区

投
保

的
限

制
；

赔
偿

内
容

有
Ｃ
Ｅ
Ａ

不
赔

付
的

游
泳

池
等

附
属

设

施
、

房
屋

抗
震

设
施

加
固

后
有
１０
％

优

惠
）

销
售
、

收
保

费
销

售
、

汇
款
、

核
定
、

收
保

费

承
担

运
营

公
司

以
５

年
为

限
，

从
事

销
售
、

收

保
费
、

证
券

发

行
、

损
失

核
定

等

销
售

基
于

本
制

度
的

地
震

保

险
、

外
加

追
加

地
震

保
险

的
销

售

销
售
、

收
保

费
、

发

行
证

券
、

损
失

核
定
、

风
险

的
部

分
再

保
和

持
有

销
售
、

收
保

费
、

发

行
证

券
、

有
时

是
办

理
支

付
保

费
的

窗
口

（也
可

以
直

接
到

冰

岛
自

然
灾

害
保

险
公

司
办

理
保

费
支

付
）

销
售
、

收
保

费
销

售
、

收
保

费

　
①

引
自
：
（日

本
）损

害
保

险
料

率
算

出
机

构
．
《日

本
地

震
保

险
》参

考
资

料
．２
０１
０
： ９
９
１０
３

　
②

日
本

仅
包

括
《有

关
地

震
保

险
法

律
》上

的
记

载
，

不
含

企
业

建
筑

物
等

保
险

（下
转

第
４０

页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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